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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頻連線服務申請表
	Channel Code
	經銷商蓋章處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服務項目

	申請事項
	□新申請ADSL     □新申請光纖上網     □異動ISP(須支付異動費)　　　　　業者  □現有市話  □新租市話  □無附掛光纖  □無附掛ADSL

	加值服務申請
	□申請無毒信箱服務　每月20元(可享第1個月免費)



        

	1M/64K

0000000060
	2M/128K

0000000060
	3M/384K

0000000030
	8M/640K

0000000030
	4M /768K(光纖)

00000F0010
	12M /3M(光纖)

00000F0010
	20M /4M(光纖)

00000F0010
	50M /5M(光纖)

00000F0010

	月繳121元
□8個動態IP (DA)
□1個固定IP (7F)
	每月299元
□8個動態IP (OA)
□1個固定IP (OF)
	每月329元
□8個動態IP (HA)

□1個固定IP (HF)
	每月399元
□8個動態IP (AA)

□1個固定IP (1F)
	每月390元
□8個動態IP (BT)

此速率僅提供8個動態IP
	每月416元
□8個動態IP (AT)

此速率僅提供8個動態IP
	每月440元
□8個動態IP (CT)

此速率僅提供8個動態IP
	每月460元
□8個動態IP (DT)

此速率僅提供8個動態IP

	
	每月399元
□2個固定IP (KF)
	每月429元
□2個固定IP (LF)
	每月499元
□2個固定IP (4F)
	
	
	
	

	
	每月499元
□4個固定IP (AF)
	每月529元
□4個固定IP (BF)
	每月599元
□4個固定IP (MF)
	
	
	
	

	
	每月899元
□8個固定IP (PF)
	每月929元
□8個固定IP (3F)
	每月999元
□8個固定IP (1F)
	
	
	
	

	客戶基本資料

	申請人
(或公司名稱)
	
	身份證號
(或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或公司成立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或公司成立日期)
	E-mail(必填)
	

	申請人戶籍地址
	□□□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室

	帳單寄送地址
	□同申請人戶籍地址
	另填其他地址：□□□

	通訊地址
	□同申請人戶籍地址
	□同帳單地址
	另填其他地址：□□□

	行動電話
	(將以手機簡訊發送您的帳號密碼以及中華電信裝機聯絡使用，請務必正確填寫)
	聯絡電話
	(　　　)

	                                                          帳號資料       (自由設定帳號，此帳號即So-net Email帳號；帳號一經核發，無法修改)

	會員帳號
	1.
	2.
	3.

	
	(為免與他人重複，請先自行設定3組帳號，4~16字元)

	推薦人姓名
	(推薦人需為So-net連線會員)
	推薦人會員帳號
	

	接收So-net訊息
	□願意(建議勾選) □不願意　(帳戶相關與產品更新等重要訊息都將以e-mail通知您，為避免影響您的使用權益，建議勾選願意)

	   帳單／發票資料

	發票聯式
	□二聯式(電子發票) □三聯式　統一編號：＿＿＿＿＿＿＿＿＿　發票抬頭：＿＿＿＿＿＿＿＿＿＿＿＿＿＿＿＿

	帳單形式
	□電子帳單       □紙本帳單

	共同約定暨注意事項
· 本人了解So-net收取之費用並不含中華電信裝機費及每月電路月租費，因該電路租用合約係屬本人與中華電信所簽訂，如因該約而發生糾紛，概與So-net無涉(例如:租用中華電信電路如有提前終止須繳交相關費用)。
· 本人同意So-net陸續所推出ADSL優惠方案，每一申請人僅限參加一方案，不得重複或轉換其他方案。
· 本人同意委託So-net代辦ADSL電路申請並代填及修改申請表中ISP相關設定資料欄位。
※ 本人同意如擬終止本約，須於當月25日以前填寫完成So-net書面終止申請書及繳交當月ADSL連線費，始於次月一日生終止效力。
※ 本人同意關於申請文件如不完備，經So-net通知時起三十日內仍未取得完整文件，So-net得註銷申辦事項。
· 本人同意如有異動ISP情形，與前ISP業者之權利義務關係（例如：提前終止相關費用之繳交），與So-net無涉。
· 如因受距離與環璄限制無法申裝所勾選之速率，本人同意So-net得自動代為申請較低速率之ADSL。
· 會員租用本業務之費用自中華電信線路施工完成當日起開始計費，惟因故無法於施工完成當日啟用ADSL帳號者，以啟用帳號日為費用開始計算之日。
· 因受距離與環境限制，ADSL 2M服務，少部份客戶最高僅可達1.5M；ADSL 1M服務，少部份客戶最高僅可達512K； ADSL 4M/1M、8M/640K以可使用之最大速率(best effort)提供服務，4M/1M 下行連線速率最高介於2.8M~4M間8M/640K下行連線速率最高介於2M~8M間；以上所有速率皆視當時線路使用狀況、所連接網站頻寬、客戶終端設備等而有差異。
· 客戶申請異動為4M/1M、8M/640K時，若客戶為固定IP之ADSL，因為中華電信設備的轉換，其原IP可能會有所更動。這個部份則需要由中華電信人員來作最後的確認。
· 中華電信裝機後，用戶未主動通知本公司變更速率，其後用戶才通知變更速率時，用戶應自行負擔中華電信異動費用，及本公司得收取相關作業費用。
茲確認上述資料均正確無誤，且同意So-net網站上公布之網際網路連線服務租用約定條款內容，並同意其更新修正。
本人確認確認上述資料均正確無誤，並同意遵守So-net網站公布之網際網路連線服務租用約定條款 http://www.so-net.net.tw/adsl/contract/。

	本人簽章茲確認上述資料均正確無誤，且同意So-net網路上公佈之網際網路連線服務租用約定條款內容及其修正。

申請人簽章：                                  (未滿20歲者，須由監護人陪同簽章)

	

	付款方式及同意聲明

	□ ATM或特約便利商店繳款 (您可使用線上繳款、全省ATM繳款機、便利商店進行繳費)

	□ 銀行自動轉帳繳款 (勾選此項者請務必另填自動轉帳授權書)

	□ 信用卡自動授權轉帳
	立授權書人(以下簡稱「授權人」)，茲授權台灣碩網網路娛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So-net」)，得每月自授權人指定之信用卡帳戶內進行自動轉帳繳款作業，以支付So-net網際網路服務之一切費用，並同意如下條款：
(1) 授權人謹授權So-net自授權人指定之信用卡帳戶，每月自動扣款轉帳予So-net，授權人無法付款時，So-net可立即中止網路服務，並追索欠款。
(2) 授權人同意如未向So-net填寫退租申請書終止服務並撤銷授權之外，本項授權均具效力。

立授權書人：　　　　　　　　　　　　　　(信用卡持卡人簽章)

	　 信用卡種類(請勾選)     □VISA    □ Master    □ JCB
	

	　 卡號：□□□□-□□□□-□□□□-□□□□
	

	　 信用卡有效期限：□□ / □□□□（月/年） 

(有效期限須在6個月以上)
	

	附掛電話資料

	附掛電話號碼
	(　　　)
	附掛電話申請人
	
	附掛電話申請人
身份證字號
	

	附掛電話
裝機地址
	□同帳單地址
□同宅配地址
	另填其他地址：□□□




通則：
一、凡會員申請租用本公司網際網路連線服務之業務（以下簡稱本業務），應依本租用約定條款辦理。 

二、會員應遵守本租用約定條款、本公司各項相關業務營業規章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租用本業務。
申請程序：
三、會員申請租用本業務，應依本公司之規定檢具申請書表及身分證明文件提出申請，但政府機關、學校及公營事業單位得免附證明文件。
四、會員應據實告知或填寫申請書表上之資料，如有虛偽不實導致任何紛爭發生者，由會員自行負責。會員之基本資料如有變動者，應儘速通知本公司，如因怠於通知所生之任何延誤或損失，由會員自行負責。
網路使用： 
五、會員利用本業務查詢證券交易資訊、櫃檯買賣有價證券交易資訊及期貨交易資訊時，應遵守「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交易資訊使用管理辦法」、「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櫃檯買賣有價證券交易資訊使用管理辦法」、及「台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交易資訊使用管理辦法」及其他規定，如有違反，本公司得終止會員之租用，所生之一切責任由會員自行承擔。
六、會員租用本業務以及使用相關服務應遵守本租用約定條款、相關法令規定與網際網路國際使用慣例與禮儀，包括但不限於以下規定： 
1.禁止有入侵、干擾、中斷、破壞網際網路上任何系統、伺服器、通信設備之意圖與行為。
2.禁止干擾、中斷、破壞網路上各項服務亦不得在網際網路上以任何方式發送大量郵件、廣告信函造成本公司或其他公司系統之障礙。 
3.禁止從事散播電腦病毒之行為。
4 .禁止傳送或發表具誹謗性、攻擊性、猥褻性的文字、圖片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檔案。 
5.禁止擷取非經正式開放或授權資料之行為。 
6.禁止張貼或傳播任何虛偽不實廣告、引人錯誤之宣傳資料或其他形式的廣告。
7. 禁止從事其他任何違國家安全、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侵害他人權利及其他法令所禁止之行為。
如有違反前述任一情形，會員除須自行負一切法律責任外，本公司為維護服務品質，得終止或暫停會員之租用，任何後果及損失概由會員自行承擔，且不得主張退還已繳交之任何費用，如有參與優惠專案者，中途因前述不當行為而遭本公司停權，亦應行繳納該專案商品之費用。 

第六本條之規定不代表本公司將就會員傳輸、張貼、發表、或上載之任何內容作任何形式之審查，會員應自行對利用本業務所發表之任何內容負責。
七、會員不得以任何方式執行本公司系統主機上所列服務項目以外之任何程式，如違反規定造成本公司損失者，應負賠償責任。 

八、本業務所提供電子郵遞主機服務帳號下之磁碟空間以及網頁空間，僅提供暫時儲存功能，會員應另行備份資料於會員端設備。有關前開電子郵件磁碟空間以及網頁空間之資料毀損、遺失、遭他人讀取、更改、破壞或其他任何損及會員權利之情形，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本公司有權刪除於主機上超過45日或特定數量或容量之信件，以免影響其他用戶收送信件之權益。鑑於網際網路之開放性以及多變性，若使用本業務傳遞訊息或電子郵件傳輸失敗、資料未能準確傳送至他方、於傳送途中毀損、遺失、遭他人讀取、更改、破壞或其他任何損及會員權利之情形，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本公司日後新增之服務項目，若亦含有儲存空間或訊息傳輸之功能者，亦準用前開規定。 

九、會員使用本業務僅限於個人或企業內部使用，會員應妥善保管帳號與密碼，並就其密碼與帳號下之一切行為負責，以該帳號與密碼所為之行為均視為會員本身之行為。除事先徵得本公司書面同意外，不得將本租用權益一部或全部轉售、出租、出借、無償讓與他人或允許他人使用。若因會員未將帳號及密碼妥善保存而導致權益受損，本公司概不負責。
賠償：
十、會員租用本業務，因網際網路係由不同網路連接使用，本公司不保證會員自網路上擷取資料之正確性與完整性，亦不保證會員與本公司間之資料傳輸速率，會員如因前述事由而發生直接或間接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十一、會員對於自身系統設備需善盡自行維護之責，本公司不負責會員自身系統錯誤、設備故障所造成之損失及賠償，且不保證本業務與會員使用的所有軟硬體之間具備絕對的相容性。因第一類電信事業之線路傳輸品質不良所造成之損失，會員應自行聯繫當地第一類電信事業相關單位進行維修，本公司不負責線路維修及會員之損失。 

十二、因颱風、地震、海嘯、洪水、火災、停電、海纜中斷、戰爭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傳輸中斷或資料毀損，本公司不負責善後及賠償。
十三、本公司將盡力維持本業務系統設備正常運作，遇有故障將儘速修復。本公司基於系統維護或轉換需要，必要時得縮短或暫停本服務。但應於事前公告或通知會員。 因本公司之機線設備障礙、阻斷，以致發生錯誤、遲滯、中斷或不能傳遞而造成損害時，其所生損害，本公司不負任何賠償責任，但得依電信法規定處理之。此外，因其他本公司之故意或重大過失導致會員之損失時，本公司之賠償亦以該月份本公司得向會員收取之費用為限。甲方租用本服務，因乙方系統設備障礙、阻斷，以致發生錯誤、遲滯、中斷或不能傳遞時，其停止通信期間，當月月租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扣減，縱係不可抗力事由所致者，亦同：
                       連續阻斷時間                          扣減下限
                    12小時以上未滿24小時                當月月租費減收5%

                    24小時以上未滿48小時                當月月租費減收10%

                    48小時以上未滿72小時                當月月租費減收20%

                    72小時以上未滿96小時                當月月租費減收30%

                    96小時以上未滿120小時               當月月租費減收40%

                    120小時以上                          當月月租費全免
十四、會員租用本業務，除前條規定外，本公司就系統設備之人為操作疏失而導致無法使用、遲延或造成資料傳輸錯誤、遭第三人入侵或偽造變造資料等所生之損失，不負擔任何損害賠償責任。 

著作權保護：
十五、本公司網站上所有內容與素材，其著作權、專利權、商標、營業秘密、其他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為本公司或本公司之合法授權者所有，未經本公司合法授權、同意，不得任意重製、改作、編輯或利用。若本公司網站上內容與素材係由第三者提供，其著作權屬於原創人所有，當會員使用本公司網站時請注意以下原則，下載或拷貝網站的內容或服務僅限於供個人、非商業用途之使用，不得以任何形式傳輸、播送、散布、轉賣或發行，會員使用時必須遵守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本公司亦不允許任何透過非法方式取得之產品、著作出版、圖片、音樂、歌曲、素材出現於本公司官方網站。
隱私權保護：
十六、會員同意本公司得就其所提供之會員基本資料，例如；會員姓名或名稱、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聯絡人或代表人之相關資料、通訊資料、付款相關資訊(例如信用卡號碼等)，其他個人資料或與會員相關之資料 (以下簡稱會員資料) 加以蒐集、電腦處理、利用、或為國際傳輸，以對會員提供本服務。會員並同意為提供本服務之目的，本公司得將其會員資料提供給本公司之合作夥伴、為本公司執行工作或提供服務之獨立承包商，或本公司之關係企業。除此之外，除上述情形外，本公司未經會員同意前，不得對第三者揭露會員之姓名、地址、電子郵件地址及其他依法受保護之個人資料。但本公司依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3、25條或其他法律規定，或配合司法與檢調機關之需要，依相關法令提供會員資料者不在此限。
兒童隠私權保護：
十七、So-net 網站針對兒童「個人資訊」的保障是非常重視的。
十八、So-net基於保護隠私權，鼓勵其父母或監護人能夠一起與未滿十三歲的兒童或青少年上網交流並維護其權益。
十九、So-net基於對未成年人保護的重視，我們不會特別蒐集未滿十三歲的兒童或青少年資料，而且堅持其提供任何個人資料前，必須經過父母或監護人的同意，而So-net亦將絕對遵守兒童或未滿十三歲青少年隱私權的國內及國際規定。
計費：
二十、會員租用本業務之費用自中華電信線路施工完成當日起開始計費，惟因故無法於施工完成當日啟用A DSL / 光纖服務帳號者，以啟用帳號日為費用開始計算之日。會員如有疑義，應於啟用日起五日內通知本公司，如未通知，視為會員已確認接受本業務服務內容及啟用日。啟用碼、帳號及密碼一經啟用後，不得退還。
二十一、本公司所提供ADSL / 光纖服務啟用碼有效期間為三十天，會員須於本業務登錄申請日起三十天內依據本公司所公佈之方法進行啟用。倘因會員未依規定而發生直接或間接損失，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
二十二、 會員對帳號及密碼應妥善保存，凡經由會員帳號所產生之費用，會員均有支付之義務。
二十三、 會員租用本業務繳費方式如為月繳制，依本公司規定，申請當月之費用，以啟用日至該月月底之天數比例計收，以後各月之費用依不同速率每月需繳交費用為準（不計使用時數）。本公司將於每月十日左右寄發該月費用之帳單（申請當月之費用則併入次月份之帳單一併寄發），請會員於當月二十五日前繳納，如逾期，電腦系統將自動中斷連線。
二十四、 會員應於通知繳款截止日前，繳納所有款項，因逾期未繳款而中斷連線的會員，如擬復權使用將收取200元的連線復用費，並併入次月帳單中收取。
二十五、 會員須依本公司之收費標準與規定按時繳納各項服務費用。本公司保留調整月租費之權利，各項費用如有調整，應自調整生效之日起按新費率計收。前述各項費用及收費標準調整時，應於新聞傳播媒體或各營業場所公告或本公司網頁通知會員，並視為契約的一部份。申請使用加值服務者，使用時以網頁上公告費用計收各項費用。如會員不同意前項費用調整得終止本契約，但不得據此向本公司請求賠償因此所生之任何損害。
二十六、 會員應繳之系統設定費、月租費等費用應按本公司通知之金額及繳費方式繳費。使用信用卡付費者，應於信用卡資料變動前事先填寫『信用卡異動授權書』傳真並另以電話通知本公司；若因信用卡有效期限屆滿、信用卡資料錯誤或信用卡更新、取消等等相關事由，導致本公司無法請款時，本公司保留得隨時終止服務之權利，不另行通知，相關責任暨損失概由會員承擔。
二十七、 繳費通知郵寄地址以會員登錄者為準，會員更換郵寄地址應儘速通知本公司。未依規定辦理前述變更通知致生任何延誤或損失，由會員自行負責。會員對費用計算明細有疑義者，應於繳款截止日前檢具理由通知本公司，於未查明責任歸屬前，本公司得停止本連線服務。如未通知者，會員對全部費用，均應遵期繳納。
二十八、 會員得購買本公司所提供之預付儲值點數支付各種有價資訊內容。該預付儲值點數一經交易完成，會員不得申請退費、轉讓及兌換為現金領回。但因本公司之故意或重大過失所生之情事致會員無法使用儲值點數者，會員得就未使用之儲值點數按申請退費時之兌換比例請求退費。儲值點數之購買、發放及其他相關事宜，應依本公司另訂之詳細規定辦理之。 

積欠費用之處理方式：
二十九、 會員使用本業務應繳之費用，應於本公司通知繳費期限內繳清。逾期未繳清者，本公司得暫停或終止各項服務。但會員對各項應繳付費用有異議並提出申訴者，於未查明責任歸屬前，本公司將得停止本連線服務。
三十、 會員因欠款而致暫停本連線服務者，得於繳清費用後申請恢復本連線服務。如會員於恢復連線服務後仍發生遲延繳納費用之情形者，本公司得逕行終止本租用契約。
本公司各項加值服務使用
三十一、 會員得於申請租用本業務，並同意本公司網站各項加值服務規定或約定條款後，使用本公司各項加值服務。
1.本公司之各項服務中有部份係由協力廠商提供，故該等資訊不代表本公司言論或意見，本公司亦無法擔保其真實性、完整性及可信度，本公司所提供之資訊僅為了提供給會員自行研究參考，並無對會員作任何有關專建議或暗示，故會員應自行洽詢專業顧問，並必須自行負擔風險，本公司不負任何責任。
2.本網站所提供之搜尋引擎服務，提供會員方便且迅速查詢，並不代表本公司與連結網站之業者有任何合作關係，如因與該網站所生糾紛或損害，與本公司無涉。
3.本網站所刊登之廣告，關於其內容之文字、圖片、聲音等對商品或服務之說明，係由該廣告廠商所提供，本公司 不負擔保責任，故會員自行判斷內容正確性及可信度。
4.如會員透過本公司所提供之各項服務網路上其他廠商或業者進行各項買賣交易，僅該廠商或業者與會員有契約關係，本公司並無介入或參與，故有任何糾紛發生時，請逕與該廠商或業者處理解決，與本公司無涉。
終止服務及停權(含異動) 
三十二、 會員租用本業務如有異動需求，應依本公司之規定，填具相關申請書表於規定期限內申請辦理。
三十三、 會員因故擬終止本租用服務合約，應填寫終止服務申請表郵寄至本公司並另以電話通知本公司。未免作業不及，本公司以每月二十五日為基準日，於基準日以前所接獲之會員書面終止服務申請均於次月1日開始生效，否則將延至再次月1日始生效。會員不得以未及時通知辦理停用為由拒付任何網路服務費用。會員未依前述規定終止服務申請表前，不繼續使用時視為放棄其使用權益，其仍有繳交費用之義務，所繳交之費用不辦理退費。
三十四、 會員於使用收費月份中終止本連線服務租用契約時，仍應支付終止當月份之費用，本連線服務可使用至該月月底。會員於使用免費月份中終止本連線服務租用契約時，將收取一個月之使用費用，連線服務可使用至次月月底。
三十五、 會員因逾時未繳款，遭本公司暫停連線服務，則其帳號僅保留3個月，3個月後若會員不再辦理復線，本公司得將此帳號正式刪除，且連同個人加值服務(含個人郵件、個人網頁)一併取消。 會員完成租用服務之終止申請時，其處理方式亦同。
公司保留之權利
三十六、 會員同意本公司得發送相關之商業廣告及各種商品之促銷活動資料或電子報予會員。
三十七、 本公司對曾經違反本租用約定條款、信用不佳或有不良紀錄之會員（例：中斷連線、停權），造成公司費用支出或損失，本公司將保留拒絕提供本業務服務之權利，並得依法向該違約、信用不佳或不良紀錄之會員，請求損害賠償。
三十八、 本公司所提供的服務項目，可能由於設備進行必要之維護及施工或突發性之設備故障或天災等重大因素發生，而無法繼續提供時，本公司得視實際狀況加以變更或調整。
三十九、 本公司因技術上需要，得將會員號碼、會員識別碼、接續號碼、連接方式、會員介面、傳輸型態等予以變更，會員不得異議、提出其他要求。但本公司應於更改前事先通知會員。
四十、 本公司所提供之服務項目，得因技術或網路環境變化加以變更或調整。會員不得據此向本公司請求賠償或主張法律上任何權利。
四十一、 本公司如因情事變更或業務需求而暫停、終止或轉讓本業務全部或一部之經營或指定第三人繼受成為本約定條款之當事人者，應於預定暫停、終止或轉讓、繼受日前十五日通知會員，會員同意無異議配合辦理。
四十二、 會員使用本服務所發表之內容及因而所導致之效果或影響應由會員自行負責。本公司保留刪除違反本租用約定條款第六條以及任何違法內容之權利。
固網業者
四十三、 會員租用ADSL / 光纖服務，其本身所需之線路服務須直接向第一類電信事業申請租用，本公司得代為辦理。關於會員租用ADSL / 光纖線路所生之權利義務，依會員與第一類電信事業間之約定，與本公司無涉。擬停用本公司ADSL /光纖服務者，除依本合約相關規定辦理外，其線路服務之終止須自行向第一類電信事業申請變更。
四十四、 會員租用ADSL / 光纖服務，因第一類電信事業業務之申請租用或其異動變更時，每次須依本公司之規定繳納本業務之系統設定費等費用。
其他
四十五、 除另有約定外，本租用約定條款所定之通知得以電子郵件（E-mail）為之，並於電子郵件寄發至會員在本公司專屬之電子郵件信箱時即發生通知到達之效力，不論該電子郵件是否經會員讀取或遭退回。會員同意本公司得以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之方式為通知，並於網頁上公佈後第七日即發生通知送達會員之效力。不論會員是否讀取該通知內容。
四十六、 本租用約定條款之解釋、訴訟與履行均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四十七、 會員同意自申請租用本業務之日起受本約定條款拘束。其後本公司得修改或增訂約定條款，會員同意於該修改或增訂之部分於依本租用約定條款規定方式通知時即受其拘束。 

四十八、 本租用約定條款未約定事項，悉依本公司各項服務營業規章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光纖/ ADSL申請租用證件影本黏貼單
注意事項：
1. 光纖/ADSL申請人與上網附掛電話所有人不同時，請同時檢附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 企業申請者請附上設立/變更登記表影本加蓋公司章、負責人之雙證件正反面影本。
3. 若申請新申請電話人為外籍人士，居留證居留期限需滿兩年(若未滿兩年須附上保證人同意書及保證人雙證件正反面影本，且保證人須為中華民國國籍。)。
So-net 光纖/ADSL申請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浮貼處
	請黏貼身分證正面影本
(若與附掛電話所有人相同，擇一黏貼即可)
	請黏貼身分證反面影本
(若與附掛電話所有人相同，擇一黏貼即可)


附掛電話所有人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請黏貼身分證正面影本
	請黏貼身分證反面影本


附掛電話所有人第二證件(健保卡或駕照)影本黏貼處
	請黏貼健保卡或駕照正面影本
	請黏貼健保卡或駕照反面影本


申請熱線: 412-9588 (手機直撥請加02)  傳真專線:(02)2655-3811 地址: 24199 三重郵局1-2號信箱





So-net網際網路連線服務租用約定條款








本合約審閱期五天                               會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








